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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掉孩子宠物，故意激怒“逗”哭后拍短视频

为流量恶搞孩子 专家提醒或违法

N综合法治日报 央视网

将孩子心爱的大闸蟹
煮熟后大卸八块，在孩子
哭得声嘶力竭时，还逗笑
问是什么味道。在短视频
平台，类似的事件还真不
少，甚至形成了一个打着

“萌娃”标签的搞笑视频垂
类。专家指出，如此会给
孩子带来心理创伤，而且
恶意消遣孩子并以此赚取
流量的做法，与我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立法
精神相违背。

多名受访专家认为，保
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身
心健康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短视频平台应当依法承担起
相应的管理责任，采取有效措
施防止此类视频广泛传播。

“一般而言，未成年人的
短视频镜头是必须通过特殊的
手段予以保护的，特别是涉及
可识别的身份信息等，需要视
频发布人注意未成年人相关身
份信息等的隐私保护，同时也
需要平台通过技术手段自动识
别未成年人的身份或头像信
息，进行屏蔽处理。”周详说。

蔡海龙建议，对于涉及
可能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
的短视频内容，平台可进行
必要的内容分级，并且根据
等级采取限制流量、降低权
重、不予推荐等方式控制传
播范围，减少不良影响。

“立法机关需进一步完
善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
律法规，通过制定相关实施
细则，进一步强化对未成年
人信息和隐私的网络保护，
对儿童参与网络直播等其
他形式商业活动予以特别
规范和保护。”蔡海龙说。

他认为，地方政府应当
通过多种途径方式开展普法
教育和法治宣传，提高未成
年人父母的法治意识和法治
观念，在家庭生活中做到依
法带娃，做合格的父母。中

小学校、幼儿园及其他教育
机构可以定期组织公益性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活
动，帮助家长养成正确教育
理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
法。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于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根
据情况予以训诫，可责令其
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从便利性等角度考
虑，家长始终是孩子成长的
第一责任人。父母双方、家
庭共同生活成员都有责任
承担帮助孩子成长的义务，
也有保护儿童健康成长环
境的义务。”周详说。

周详进一步分析，家庭
教育促进法规定，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
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
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
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
责任，用正确思想、方法和行
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
想、品行和习惯。家长需要
在家庭教育法积极推动家庭
教育的背景下，充分学习家
庭教育的基本理论，积极化
解儿童成长中遇到的各种困
惑与矛盾，对未成年人的道
德品质、文化修养、行为习惯
等方面施加影响，为儿童系
好成长的第一粒扣子。

在蔡海龙看来，父母恶意
消遣孩子并以此赚取流量的
做法，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家庭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立法精神相违背。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
规定了未成年人父母的监护
职责，要求父母应当为未成
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
方面的保障，关注未成年人
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
求，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
身心健康的活动，不得虐待
未成年人或者对未成年人实
施家庭暴力。家庭教育促进
法规定了父母承担实施家庭
教育的主体责任，要求父母
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采取有
利于未成年人全面发展、健
康成长的方式方法，不得歧
视未成年人，不得胁迫、引
诱、教唆、纵容、利用未成年
人从事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
公德的活动。上述规定是对
父母监护职责和家庭教育责

任的明确规范要求，如果未
成年人的父母为赚取流量而
拍摄让孩子难受的视频，则
可能违反上述权利义务。”蔡
海龙说。

他还提到，未成年人保
护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
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
人从事国家规定以外的劳
动，不得违法处分、侵吞未
成年人的财产或者利用未
成年人牟取不正当利益。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组
织未成年人进行危害其身
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动。广
告法亦规定不得利用不满
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
告代言人。根据上述法律
规定，如果未成年人的父母
存有迫使儿童参加表演或
拍摄短视频牟利的行为，或
是违法处分、侵吞未成年人
财产的行为，不仅构成违
法，还应由相关主管部门依
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
学院副教授周详看来，这些
视频反映出成年人用自己
理解的幽默来消费儿童的
朴素认知。但儿童心理发
展具有一定的规律，外部施
加的这些特殊事件容易给

正处在心理成熟过程中的
儿童造成心灵创伤，同时还
会削弱亲子之间相互信任
的亲密关系。

蔡海龙认为，此类“虐
娃”视频的拍摄和传播，本
质上是将儿童隐私与生活

曝光于网络，不仅是对儿童
隐私的侵害，过度的网络曝
光率还会使儿童过度依赖
别人的点赞和关注，从而影
响其在现实世界中的自我
认知和自尊。

“过多地介入商业广告

表演与短视频直播活动，还
会使得儿童的个性和心理
在营利动机的驱使下走向
功利和浮躁，不但妨碍了自
身的健康发展，而且会形成
不良的价值导向。”蔡海龙
说。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
院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
副院长蔡海龙认为，一些
家长没有树立正确的儿童
观，未能充分尊重儿童的
人格和尊严，他们中多数
缺乏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

式方法，在家庭生活中常
以捉弄戏耍孩子为乐，并
以分享亲子生活的形式发
布到网络平台，目的往往
是为了迎合网民们低级的
娱乐趣味或是博观众一
笑。

“还有一些家长拍摄
此类视频具有明显的营利
倾向。当前，通过拍摄儿
童主题的视频吸引流量，
制造网红并开展商业活
动，已经成为一套成熟的
商业模式。在这种模式

中，一方面家长可获得打
赏或商业代言等方面的经
济收入，另一方面亦可为
儿童本人带来聚光灯式的
明星效应，这对于一些家
庭而言无疑具有莫大的吸
引力。”蔡海龙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拍下孩子情绪崩溃哇哇大
哭的瞬间，成了短视频新的
流量密码。除了杀掉孩子
小心呵护的宠物以外，还有
不少大人故意“逗”哭孩子，
只为了自己的“开心一刻”。

相信不少人小时候都

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经
历，总会遇到一些爱“开玩
笑”的大人，喜欢一脸坏笑
地对小孩说，“你是捡来的
孩子”“你不是你爸妈亲生
的”“你爸妈只喜欢弟弟/
妹妹，不喜欢你了”。似懂
非懂、却明确感到不适的

孩子们，面对逗弄只能委
屈地不停摇头；而看到小
孩子哭了、怕了，大人们就
会开心地笑，不同的是，现
在的大人们还会边笑边举
起手机拍视频。

这些视频往往都有一
个共同点——镜头里，孩子

往往哭得撕心裂肺、生无可
恋；而镜头外，家长或忍笑
不语、或友情献声、或搭配
各种字幕和音效抖机灵，不
慌不忙地把控着拍摄的内
容和节奏。

童真崩溃的瞬间，变成
了赚取流量的密码。

又一个孩子，在短视
频里被“逗”哭。

近日，佛山有一个七
八岁的孩子，放学后兴冲
冲回到家。爸爸端上一碟
色香俱全的菜，招呼道：

“今天做了大菜。”
孩子定睛一看，这哪

里是道菜，明明是他当宠
物养的大闸蟹被大卸八
块、做成的“美食”。孩子
顿时声嘶力竭地号哭，而
大人却漫不经心地撕下一
块碎肉，喂到孩子嘴边，笑

嘻嘻地问：“什么味道，弟
弟？”孩子一边哭，一边说：

“是香的味道。”听到这个
答案，大人们笑得更大声
了，这个瞬间也被包装成
了“萌娃视频”被拱上热
搜。评论区里，有网友表
示“笑不出来”“一点也不
好笑”；也有人说：“不就吃
了两只螃蟹吗？至于吗？”

在短视频平台上，类
似的事件还真不少，甚至
形成了一个打着“萌娃”标
签的搞笑视频垂类。

有 孩 子 因 为 扭 伤 了
脚，爸爸就要把孩子养大
的鸭子宰杀了，给孩子补
充营养。视频里，孩子看
着已经死去的鸭子，瞬间
崩溃，涕泪交加地坐着大
喊：“鸭子是我喂大的！”有
孩子刚刚收到姥姥送来的
兔子，转眼就被父母宰杀
掉了。7 岁的小男孩拎着
已经被扒皮的兔子，在马
路中间彷徨无助，高声痛
哭，而家长对此的回应也
仅仅是：答应改天再给他

抓一只。
孩子对于动物有天然

的同情和亲近，但在一些
短视频里，孩子单纯的爱
心，变成了供大人消遣的
笑料。

一名 10岁的男孩看着
奶奶杀鸡后，大哭着说道：

“就算花一百万，我也要把
它救活。”这时，大人们不
仅没有耐心安抚孩子，反
而大笑，并把孩子的伤心
事拍摄成“搞笑”视频传
播。

专家
与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法等

规定和立法精神相违背

建议
加强识别限制流量
依法保障儿童权益

童真崩溃瞬间 成了赚取流量的密码

“消遣”孩子的视频 为何层出不穷？

拍摄这样的视频 可能对孩子造成哪些影响？

所谓“萌娃搞笑”视频 以“逗哭”孩子为乐

问题二

来，咬一口！

这是我的宠物呀

建隆/漫画


